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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政复〔2025〕68号
申请人：国XX，女，汉族，19XX年XX月XX日出生，户籍所在地为吉林省梨树县XX，现住辽宁省大连市XX，身份证号码为220322XX，联系方式为139XXXX。
委托代理人：陈XX，北京XX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XX，北京XX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梨树县双河乡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吴迪，梨树县双河乡人民政府乡长。
申请人国XX认为被申请人梨树县双河乡人民政府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于2025年5月23日通过邮寄方式向梨树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经电话听取当事人意见，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被申请人未对申请人提出的“协调督促解决梨树县双河乡王木铺村民委员会向申请人分配承包地、落实申请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一事”作出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2.请求依法责令督促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提出的“协调督促解决梨树县双河乡王木铺村民委员会向申请人分配承包地、落实申请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一事”履行法定的协调督促监督的职责。
申请人称：申请人国XX的户籍自出生即在梨树县双河乡XX，没有外迁，原来户籍丢失，后2011年3月补办了户籍，申请人是梨树县双河乡XXXX，但一直没有获得承包地。二轮土地承包开始，申请人多次找双河乡XX村的村于部协商给予申请人分配承包地的事情，但村委会均以各种理由拒绝分配承包地。申请人作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一直无法实现，一直无地耕种,生活难以维系，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规定，于2025年3月5日通过EMS邮政快递邮寄的方式向吉林省梨树县人民政府、梨树县双河乡人民政府、双河乡XX村民委员会提出书面承包地申请，请求协调督促解决梨树县双河乡王木铺村民委员会向申请人分配承包地,落实申请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一事，被申请人双河乡政府自收到申请后，至今未对申请人作出答复、未作出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属于行政不作为，严重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称：一、1997年分配承包地活动时，双河乡无国XX户籍信息，故国XX当时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二、国XX现户籍系2011年3月外迁入，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经审理查明：2025年3月4日，行政复议申请人国XX同时向梨树县人民政府、梨树县双河乡人民政府、梨树县双河乡XX村村民委员会邮寄了《承包地申请书》，请求“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协调督促解决梨树县双河乡王木铺村民委员会向申请人分配承包地，落实申请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一事”。2025年5月23日，申请人国XX向本机构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承包地申请书及物流查询，证实申请人身份适格。
（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的，不得改变村内各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所有权。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由使用该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发包。第二十条规定，土地承包应当按照以下程序进行：（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选举产生承包工作小组；（二）承包工作小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拟订并公布承包方案；（三）依法召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承包方案；（四）公开组织实施承包方案；（五）签订承包合同。第五十五条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二款（四）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包括：（四）因确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的纠纷。另《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下列案件不作为争议案件受理：（一）土地侵权案件；（二）行政区域边界争议案件；（三）土地违法案件；（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争议案件；（五）其他不作为土地权属争议的案件。本案中，申请人国XX虽主张称要求被申请人梨树县双河乡人民政府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但其诉求系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非要求进行调解。故申请人国XX要求梨树县双河乡人民政府履行法定职责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国XX的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梨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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